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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16 证券简称：国际医学 公告编号：2025-020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进行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陕西世纪新元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新元”）的通知，世纪新元使用其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与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进行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已于近期办理了延期购回，具体事项如下：
一、控股股东股份质押延期购回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世纪新元

世纪新元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第一大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是

是

本次质押数量（股）

19,120,000
46,900,000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3.10%
7.61%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0.85%
2.07%

是否为限售股

否

否

是否为补充质
押

否

否

质押起始日

2022年11月29日

2023年11月13日

原质押到期日

2025年5月12日

2025年5月12日

延期购回后质押到期
日

2025年11月27日

2026年5月12日

质权人

开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开源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质押用途

项目建设资金

项目建设资金

二、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世纪新元

申华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曹鹤玲

合计

持股数量（股）

616,061,198

60,486,283

42,097,770
718,645,251

持股比例

27.25%

2.68%

1.86%
31.79%

本次质押延期购回前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股）

431,860,000

0

0
431,860,000

本次质押延期购回后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股）

431,860,000

0

0
431,86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70.10%

0.00%

0.00%
60.09%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9.11%

0.00%

0.00%
19.11%

已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股份限售和冻
结数量（股）

0

0

0
0

占已质押股份比
例

0.00%

0.00%

0.00%
0.00%

未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限售和冻结
数量（股）

0

0

31,573,327
31,573,327

占未质押股份比
例

0.00%

0.00%

75.00%
11.01%

三、其他说明
1、本次股份质押为世纪新元对前期质押股份的延期购回，不涉及新增融资安排。
2、世纪新元未来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43,910,000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39.59%，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0.79%，对应融资金额6.01亿元；未来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309,930,000

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50.31%，占公司总股本比例13.71%，对应融资金额7.85 亿元。
3、本次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上述股份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的变更。世纪新元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投资收益、分红、其他收入等，其质押的

股份现不存在平仓风险，且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不产生实质性影响。后续如出现平仓风险，世纪新元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补充质押、部分偿还、提前购回等。
4、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公司将持续关注世纪新元的股票质押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控股股东质押股份告知函；
2、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其他交易申请表。
特此公告。

西安国际医学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5-029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1、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2025年5月12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

体内容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3.7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
转至下一年度；不派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2、自权益分派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权益分派方案一致。4、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按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以分红派息股权登记日实际发行

在外的总股本剔除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利3.7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
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3.33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
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
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个月）以
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4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7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0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2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5年5月20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5月21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5

股东账号
01*****622
01*****472
02*****948
02*****944
01*****161

股东名称
李卫伟
曾开天
胡宇航
徐志高
杨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 5月 13日至登记日：2025年 5月 20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
公司目前的总股本为2,212,237,681股，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12,539,547股）

不参与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
即813,888,309.58元=2,199,698,134股×0.37元/股。因公司已回购股份不参与利润分配，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
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的比例=本次实
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813,888,309.58元÷2,212,237,681股≈0.3679027（结果取小数点后七位，最后
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
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3679027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芜湖市瑞祥路88号皖江财富广场B1座7层7001号
咨询联系人：叶威 王思捷
咨询电话：0553-7653737
传真电话：0553-7653737
特此公告。

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2788 证券简称：鹭燕医药 公告编号：2025-015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9:15至2025年5月13日下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安岭路1004号鹭燕集团三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吴金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公司章

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的有关规定。
7、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刊登在 2025年 4月 22日的《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4,538,825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39.7766%。
2、现场会议的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51,415,133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787%，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9726%。
3、网络投票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过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3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123,6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0213%，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04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2024年在公司任职的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做年度述职报告。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3、本次会议按照议程逐项审议，形成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102,5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06%；反对 1,375,

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9%；弃权61,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95%。

（二）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114,5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84%；反对 1,375,

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99%；弃权49,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17%。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113,2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775%；反对 1,372,

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9%；弃权53,5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46%。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095,6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661%；反对 1,372,

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9%；弃权71,1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60%。

（五）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3,521,8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419%；反对979,11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36%；弃权37,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24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106,76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67.4427%；反对979,11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1.3437%；弃权 37,9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137%。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公司财务审计机构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199,1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331%；反对 1,282,

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96%；弃权57,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37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784,1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7.1134%；反对1,282,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1.0423%；弃权57,6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443%。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担保事项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53,004,2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070%；反对 1,463,

5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471%；弃权71,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60%。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589,20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0.8742%；反对1,463,5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6.8525%；弃权71,0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2733%。

（八）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53,030,13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237%；反对 1,437,

4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302%；弃权71,21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461%。

（九）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 153,022,5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188%；反对 1,426,

2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29%；弃权90,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83%。

（十）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3,129,72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0882%；反对 1,319,

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36%；弃权90,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8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1,714,69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54.8915%；反对1,319,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2267%；弃权90,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8818%。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年-2027年）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公司章程》及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规定的应当以特别决议通过的事项，应由出

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同意153,624,87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86%；反对863,93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90%；弃权50,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324%。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同意2,209,83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70.7422%；反对863,93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27.6565%；弃权 50,02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013%。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程濂律师、吴茜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新世通律师事务所关于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鹭燕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993 证券简称：奥海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7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1、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1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

月13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
间为：2025年5月13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东莞市塘厦镇沙新路27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刘昊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的规定。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92人，代表股份194,272,359股，占公司总股

份的71.0347％。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表7人，代表股份174,332,90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63.7440％。
（2）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5人，代表股份19,939,4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8％。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情况：
参加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87人，代表股份32,332,5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822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2,393,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31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85 人，代表股份 19,939,45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2908％。3、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每项提案的表决结果：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21,1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37％；
反对25,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25,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1,3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17％；
反对25,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弃权 25,8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26,5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4％；
反对25,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2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5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6,7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84％；
反对25,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弃权 2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32％。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25,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1％；
反对25,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0％；
弃权 21,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6,1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5％；
反对25,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4％；
弃权21,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1％。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25,9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1％；
反对33,3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弃权 13,0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6,1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5％；
反对33,3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1％；
弃权13,0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26,3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3％；
反对27,38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
弃权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6,5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78％；
反对27,38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弃权 18,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5％。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945,611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114％；
反对4,718,3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267％；
弃权 14,6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06,5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6.2631％；
反对4,718,3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634％；
弃权14,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35％。
本议案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

通过。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4,225,87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61％；
反对33,03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弃权 13,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2,286,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62％；
反对33,03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2％；
弃权1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8、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资金池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384,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87％；
反对3,874,4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4％；
弃权 13,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44,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752％；
反对3,874,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832％；
弃权1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9、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0,384,43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9987％；
反对3,874,47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44％；
弃权 13,4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8,444,6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752％；
反对3,874,47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832％；
弃权13,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15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东莞市奥海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奥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311 证券简称：海大集团 公告编号：2025-024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

年5月13日14:30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化龙镇龙泰街8号海大科学园1栋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
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已于2025年4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
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参与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下同）共 622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246,042,625
股，约占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以下简称“有表决权股份总数”）1,663,
685,770股的74.90%；其中现场参与的股东1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912,152,767股，约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4.83%；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与的股东 607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33,889,
858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7%。参与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6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334,219,822股，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9%。

根据《公司法》及相关规则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
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份0.0039%，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
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公司全体董事以及部分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见证律师现场及视频会议形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6个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须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1/2以

上通过。
1、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5,020,561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180%；999,064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2%；23,000股弃
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8%。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3,197,75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包含网络投票，下
同）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42%；999,064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0.2989%；23,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5,073,761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22%；944,

364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8%；24,5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3,250,958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7101%；944,364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826%；24,5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4,741,926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56%；1,

277,09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25%；23,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9%。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2,919,123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6108%；1,277,099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0.3821%；23,
6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5,476,853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6%；540,

67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34%；25,1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3,654,050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8307%；540,672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1618%；25,100
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46,017,980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80%；17,

645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4%；7,000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6%。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34,195,177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9.9926%；17,645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53%；7,000股
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关于2025年进行证券及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表决情况为：1,222,049,365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0744%；23,

954,658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25%；38,602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310,226,562股同意，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2.8211%；23,954,658股反对，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7.1673%；38,
602股弃权，约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进行现场及视频见证，并出具了《关于广东海大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适用法律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
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434 证券简称：万里扬 公告编号：2025-020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公告
公司股东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陕国投·昌丰52号单一资金信托”）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04），公司股东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陕国投·昌丰52号

单一资金信托”）（以下简称“陕国投·昌丰52号”），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968.9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2025年5月13日，公司收到陕国投·昌丰52号出具的《关于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的告知函》。2025年5月13日，陕国投·昌丰52号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83,1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400,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88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陕国投·昌丰52号持有公司股份比例从6.02%下降至5.8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具体情况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住所
权益变动时间

股票简称
变动类型
（可多选）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 股、B 股等）
A 股（集中竞价）
A 股（大宗交易）

合计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份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万里扬

增加□减少R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7900
7900
0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代表“陕国投·昌丰52号单一资金信托”）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科技路50号金桥国际广场C座

2025年5月13日

减持股数（万股）
148.31
40

188.31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R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R
其他□ 请注明）

是R否□
公司于2025年4月3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2025-004），公司股东陕国投·昌丰52号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

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法律法规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968.9万股（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5%）。其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2025年5月13日，陕国投·昌丰52号通过集合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483,1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400,0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883,1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4%。目前，上述减持计划尚在实施中。

是□否R

是□否R

股票代码

一致行动人

是□否R

占总股本比例(%)
6.02
6.02
0

002434
有□无R

减持比例（%）
0.11
0.03
0.14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7711.69
7711.69

0

占总股本比例(%)
5.88
5.88
0

特此公告。

浙江万里扬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600150 证券简称：中国船舶 公告编号：2025-031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中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2024年度
集体业绩说明会暨2025年第一季度业绩

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17: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以下简称

“上证路演中心”）
●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 会议问题征集：投资者可于 2025 年 5 月 19 日（星期一）16:00 前通过本公司公开邮箱

（stock@csscholdings.com）进行会前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复。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5年 4月 30日披露 2024年年度报告及

2025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及2025年第一季度的生产
经营和改革发展情况，根据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集团”）统一安排，公司将与其控
股的其他 11家上市公司共同参加中船集团控股上市公司 2024年度集体业绩说明会暨 2025年第一
季度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由中船集团举办，会议以“‘船’递价值，智领深蓝”为主题，旨在加强与投资

者沟通，增进控股上市公司市场认同和价值实现，推动上市公司内强质地、外塑形象，让投资者走得
近、听得懂、看得清、有信心。

本次集体业绩说明会以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30-17:30
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
召开方式：现场交流、视频直播和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董事、总经理施卫东先生，独立董事吴卫国先生，总会计师兼董事会秘书王洁女士等（如有

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将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19日下午16:00前通过本公司公开邮箱（stock@csscholdings.com）将需

要了解和关注的问题提前提供给公司，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
的范围内进行回复。

2、投资者可于 2025年 5月 20日下午 14:30-17: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观看本次业绩说明会视频直播，并可于下午15:30-16:30期间与公司同步进行
网络文字互动交流，公司将及时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回复。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21-68860618
传真：021-68861999
邮箱：stock@csscholdings.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证券代码：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5-29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Core公司承购协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5年5月12日，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雅化国际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雅化国际”）与Core Lithium Ltd（以下简称“Core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Lithium Developments (Grants NT) Pty Ltd（以下简称“锂业发展”）签署了《和解、终止与解除契约》。具
体情况如下：

一、原合作协议签署情况
2019年3月29日，雅化国际与锂业发展签署了关于锂精矿的《承购协议》，承购协议约定，从锂矿

床开始商业化生产开始至2023年11月30日，雅化国际将向锂业发展购买至少30万干吨约6%的氧
化锂精矿。在锂矿床开始投产后，雅化国际每年将购买至少7.5万干吨（上下浮动不超过10%）的氧
化锂精矿。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2年2月16日，雅化国际与锂业发展签署了上述《承购协议》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对原协议
锂精矿的参考价格、最高价格进行了调整，并对以离岸价交付产品的相关条款进行了重新约定。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终止协议主要内容
2024年7月，Core宣布暂停其Finniss锂矿项目运营，且矿物加工已于2024年6月停止，经双方协

商一致，决定终止原锂精矿《承购协议》及补充协议。2025年5月12日，雅化国际与锂业发展签署了
《和解、终止与解除契约》，作为和解协议的一部分，Core同意向雅化国际支付200万美元的和解金。

三、本次签署终止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终止协议的签署是基于Core旗下Finniss锂矿实际生产运营情况，预计短时间内无法供应公

司锂精矿，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终止原锂精矿《承购协议》及补充协议。本次协议的终止不会对公
司锂资源保障产生影响，公司目前已形成自控矿+外购矿的多元化渠道布局，构建了稳定的锂资源保
障体系。自控矿方面，公司在津巴布韦的Kamativi锂矿第一和第二阶段项目已于2024年全线建成，
目前可以达到年230万吨原矿处理能力，产品已陆续运回国内用于生产；外购矿方面，公司主要通过
参股四川李家沟锂矿获得优先供应权，通过签订长期协议等方式获得锂矿包销权，如澳洲Pilbara、非
洲DMCC、巴西Atlas等资源，上述锂资源能够满足公司锂盐产能的生产所需。

本次终止协议的签署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造成影响，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和解、终止与解除契约》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3日

证券代码：001314 证券简称：亿道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2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金融机构股票
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
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
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回购数量不
低于150万股且不超过300万股，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73.77元/股，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个月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4月 22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暨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5-021）。

一、取得金融机构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的具体情况
近日，公司取得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布吉支行承诺向公司提供股票回购专项贷款，贷款金额不超过回购金额上限
的90%，贷款期限3年，本次专项贷款用途仅为回购公司股份。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设立股票回购增持再

贷款有关事宜的通知》的相关精神，为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公司积极与商业银行开展合
作，充分利用国家对上市公司回购股票的支持，积极推进公司股票回购方案的实施。

上述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会对公司当年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
响。本次取得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可为公司回购股份提供融资支持，具体贷款事宜以双方最终签订
的贷款合同为准。本次取得股票回购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购金额的承诺，具体回购股份的数
量以回购期满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计
划，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贷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深圳市亿道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951 股票简称：中国重汽 编号：2025-27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

参加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

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周四）15:00-16:30。

届时公司董事、董事长刘洪勇先生，公司董事、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毕研勋先生，公司证券事

务代表张欣女士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002374 证券简称：中锐股份 公告编号：2025-033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
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

由山东证监局、山东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5年山东辖区上市公

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名称：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5月15
日（周四）15:00-16:3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2024年度经营业绩、财务状况、公司治理、发展

规划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山东中锐产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14日


